
長庚大學國內交換生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姓名  性別 男    女 請
貼
二
吋
相
片 

身分證 

字號 
 生日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學制 
學士班    碩士班 

博士班 
學號  

就讀系所                 系（所）                組       年級 

申請交換 

學校 
國立中央大學 

申請交換

系所(可填

三志願) 

志願 1：                系（所）                  組 

志願 2：                系（所）                  組 

志願 3：                系（所）                  組 

申請交換 

期間 

□    學年度第 1學期  □    學年度第 2學期  □    學年度全學年 

是否曾為國內、境外交換生？□是  □否 

應繳文件 

 1.本申請表 1 份 

 2.修課計畫表 1 份 

 3.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 

 4.其他有助審查資料（無則免附） 

戶籍地址 郵遞區號：     地址： 

通訊地址 
同上（戶籍地址） 

郵遞區號：     地址： 

電話 
家： 

手機： 
E-Mail  

緊急連絡

人姓名 
 

稱

謂 
 電話 

家： 

手機： 

申請自費之交換接待學校宿舍：是 否 （宿舍安排依交換接待學校通知為準） 

申請人 

簽  章 
      /    /     

導師/指導

教授簽章 
 

系（所） 

初審結果 
同意    不同意 

系（所）

主管簽章 
 

學院 

複審結果 

同意，推薦順位為           

不同意推薦 
院長簽章  

表號：0600XXX 

  



長庚大學國內交換生修課計畫表 

姓名  系所別年級  

學號  手機  

申請交換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(組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交換期間：□     學年度第 1 學期 □     學年度第 2 學期 □     學年度全學年 

※交換期間以修習交換學校課程為原則，請審慎考量申請交換期間。 
 

請概述前往交換原因說明：（含讀書計畫、預計修習科目原因） 

 

※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延伸，以一頁為限。 
 

外校修課資料 欲採認本校課程 認抵

結果 

(Y/N) 

開課 

單位 

簽核 

預計修習 

他校科目名稱 

學

分 

預計認抵 

本校科目名稱 

科目 

代號  

必 

/選 

學

分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1. 每學期應修學分數依本校學生選課實施辦法辦理，未修滿應修學分數者，應於本校第 17 週前辦

理休學；實際修課與上表所列科目差異者，應於他校選課最後期限前回本校補件，逾期不予認

抵。 

2. 請檢附預計至他校修習科目之教學大綱等相關課程資料，以利本校開課單位認抵。 

3. 本校交換生至他校修讀之學分及成績，依他校核定成績登錄，是否列計本校畢業學分由本校系

（所）或開課單位審定。 

4. 粗框內認抵結果由系(所)或開課單位主管填寫，學生不用填寫。 

教務長 教務處課務組 系(所)主任 系秘 

    

表號：0600XXX 


